
 
 

 

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》 

2008 年政府提出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概念以來，協會一直使用這紀錄系統，於得到病人同意確認後，

由協會的註冊護士查閱，以解答服務使用者的健康疑問。 在第二階段電子健康記錄計劃中， 就電子

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正進行研究，探討應否為敏感的健康記錄另設置儲存間，以保障使用者的私隱，使

用者可自行篩選敏感病歷，就此情況，協會意見如下:  

 

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》為病人提供一個完善的電子紀錄平台，有別於傳統的醫療紀錄，病人如需

到不同私營和公營醫院診治，需經繁複程序和等候時間，才可得到有關紀錄，亦需自行攜帶給予醫護

人員參閱。故此，協會對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》的設立，表示歡迎及支持。 

 

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不單有利於醫療診斷，而且更可加強對長者的照顧。當長者離院返回自己的社

區後，對診斷及醫生的指示記憶模糊或許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協會的註冊護士獲得長者的授權後，可通

過電子健康紀錄平台，檢視長者於醫管局的醫療記錄，並為長者詳細解釋所接受的治療，以及提醒有

關服藥須知。協會註冊護士更可透過系統，協助長者記下繁多的覆診日期，以安排相關的社區支援服

務。 

 

從協會的經驗，服務使用者一般均認同系統為他們帶來益處。另一方面，私隱的問題也備受關注，因

此，協會詳細地向他們講解系統的保安措施，釋除他們的疑慮。 就敏感的健康記錄應否另設儲存空

間，協會認為應先列出敏感的健康記錄範圍，如用戶選擇隱藏的病情牽涉傳染病 e.g. AIDS 或/ 乙形

肝炎或/ 肺結核，有機會影響醫護人員/ 提供到戶服務人士的的裝備及安全。  

 

醫療病歷必須完整齊全，以確保醫療服務的質素。用戶選擇隱藏的病情，相關報告未能提取，令醫護

人員未能即時提供有效及全面的診治，甚至影響其他診療安排 (e.g. 精神科藥物副作用與痙攣徵狀)。

另外，如沒有全部檢查報告的資料，或需要病人重新再檢驗，浪費資源、或會延長診治的程序和時間，

引致病情惡化等。 

 

協會建議可考慮以醫護人員或其他醫護團體的權限來劃分參閱病歷 (全部或部份，以分別是否包括所

有敏感病歷) ，於保障用戶的私隱的同時，亦能讓相關的醫護人員得到有關的電子健康紀錄，為病人

提供適時、有效及全面的診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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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長者安居協會 

長者安居協會於 1996 年由鄭經翰先生及羅致光博士等一群熱心人士支持下成立，旨在回應當時一股

突如其來的寒流而引致逾百名獨居長者猝死的不幸事件。協會是自負盈虧的社會企業及非牟利慈善團

體，本著以「企業養福利」、以人為本的服務及科技，提昇長者於社區生活的素質，將平安延伸至社

會每個角落。 

 

除了香港人熟悉的「平安鐘®」服務外，近年協會為回應新一代銀齡人士的需求，積極拓展如「隨身

寶®」、「平安手機®」、「智平安」、「e 体健」護士關懷等，整合成一整套完善的「平安服務」，令長者

無論身處家居或外出活動，都可使用協會直接管理的 24 小時呼援及關懷服務熱線中心的優質服務。 




